
附件2:瓷质砖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新旧版本差异对比
	条款号及名称
(以新版规则为准)
	2004版本
	2008版本
	备注

	1、适用范围

	注：本规则所适用的瓷质砖为《干压陶瓷砖 第1部分：瓷质砖（吸水率E(0.5％）》（GB4100.1）标准所定义的瓷质砖。
	  注：本规则所适用的产品范围为标准GB/T4100《陶瓷砖》中3.8条所定义的“瓷质砖—吸水率(E)不超过0.5%的陶瓷砖”。
	《干压陶瓷砖（GB 4100.1~5－1999）》修订为《陶瓷砖 （GB/T 4100－2006》，明确规则所适用的产品范围为瓷质砖。

	2、认证模式

	产品抽样检测+初始工厂审查+获证后的监督

注：为方便委托人，认证模式也可以采用初始工厂审查+产品抽样检测+获证后的监督
	初始工厂审查+产品抽样检测+获证后的监督

注：必要时，可采用产品抽样检测+初始工厂审查+获证后的监督
	总结这四年实际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认证模式的调整。

	3、认证的基本环节

	认证的委托和受理
产品抽样检测
初始工厂审查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获证后的监督
	认证的委托和受理
初始工厂审查

产品抽样检测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获证后的监督
	根据认证模式的调整调整了认证流程顺序

	4.1认证的委托和受理
	4.1.2申请文件
    认证委托人应提交正式申请并随附以下资料:

4)关键原料种类及来源；

	4.1.2申请文件
    认证委托人应提交正式申请书并随附以下资料:

4)关键原料（或含关键原料的砖坯及粉料）的种类、来源和关键原料最高使用量；
    注：关键原料通常指内照射指数IRa＞1.0、外照射指数Iγ＞1.3的富含放射性核素的原料，如锆英砂(ZrSiO4)。当产品的放射性水平达到或接近临近值时（内照射指数IRa＞0.9。外照射指数Iγ＞1.2）时，应对影响产品放射性水平的主要原料进行筛查，以确定是否还有除锆英砂(ZrSiO4)之外的其它关键原料。


	明确关键原料的范围，并增加注解来定义关键原料。

	4.2初始工厂审查
	4.3.2.2 产品一致性检查
a) 检查产品最小销售包装、标签和产品上注明的放射性水平类别与申请文件是否一致。

b) 检查关键原料种类及来源与申请文件是否一致。

	4.2.2.2 产品一致性检查
a) 检查产品最小销售包装、标签上明示的产品系列名称、放射性水平类别和相关标识与申请文件是否一致。

b) 检查关键原料（或含关键原料的砖坯及粉料）的种类、来源和关键原料最高使用量与申请文件是否一致。
	明确初始工厂审查时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具体内容。

	4.3.1抽样原则


	原则上每一个认证单元可根据其关键原料种类、来源和配比的情况确定抽样单元，当关键原料种类、来源和配比有较大差异时应被确定为不同的抽样单元，原则上每一抽样单元应抽取一个样品（一式两份）进行放射性水平的检测。当同一制造商不同加工场所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关键原料种类、来源和配比无较大差异时可适当减少抽样。样品应从有代表性的、且当年正常批量生产经工厂检测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原则上每一个认证单元应抽取放射性水平最高的产品。放射性水平最高的产品应根据其关键原料的放射性核素含量及使用量进行综合判断。该产品不易确定时，应适当增加抽样的品种。当同一制造商不同加工场所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关键原料种类、来源和使用量无较大差异时可适当减少抽样。样品应从有代表性的批量生产经工厂检测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抽样原则变化很大，据新版要求，一个单元一般只抽一个放射水平最高的产品，只有当放射水平最高的产品不易确定时，才适当增加抽样的品种。

	4.3.2抽样时机
	一般情况下，产品抽样应在工厂审查前进行。特殊情况下，为方便委托人，产品抽样也可以和工厂审查同时进行。
	一般情况下，产品抽样在工厂审查的同时进行。特殊情况下，产品抽样也可在工厂审查前进行。
	抽样时机与认证模式保持一致。   

                                                             

	4.3.3 抽样场所


	原则上在生产现场抽样。特殊情况下，经认证机构与委托人协商，也可在其他场所抽样。
	原则上在认证委托人或其加工场所的成品库中抽样。


	明确抽样场所原则上为认证委托人或其加工场所的成品库

	4.4.2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包括工厂审查时间、产品检测时间、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证书制作时间，总计不超过90个工作日。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包括工厂审查时间、产品检测时间、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证书制作时间，总计不超过90天。    
	将认证时限总计时间修订为不超过90天。

	4.5.1 获证后的监督频次

	4.5.1.1一般情况下获证后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每次监督时间间隔不超过12个月。
4.5.1.2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a) 认证产品放射性水平超标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认证证书持有者责任时；
b)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认证产品与本规则规定的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 有足够信息表明工厂因变更生产工艺、关键原料种类及来源或配比等，可能影响其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5.1.1一般情况下获证后每一个监督周期内至少进行一次监督。监督周期的起始点,按第一次初始工厂审查的对应时间计算。实施监督的具体日期对监督周期的计算没有影响。
4.5.1.2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a) 获证产品不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标准要求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认证证书持有者责任时；
b)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本规则规定的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 有足够信息表明工厂因变更生产工艺、关键原料种类及来源或使用量等，可能影响获证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监督周期的起始点是按照第一次初始工厂审查的对应时间计算。

	4.5.2.3 产品抽样检测

	4.5.2.3.1抽样原则

原则上每一个加工场所根据其产品关键原料种类、来源和配比的情况确定放射性核素含量可能最多的产品进行抽样。
	4.5.2.3.1抽样原则

原则上每一个认证单元应抽取放射性水平最高的产品，当该产品不易确定时,应适当增加抽样的品种。
	抽样原则变化很大，据新版要求，一个单元原则上只抽放射水平最高的产品，只有当放射水平最高的产品不易确定时，才适当增加抽样的品种。

	5.2认证证书覆盖的内容


	认证证书须包括委托人名称、加工厂名称及代码、地址、产品单元、实施规则、产品认证标志、认证机构名称、签名、日期及认证机构规定的内容。

	证书由正文和附件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包括：

认证证书须包括委托人名称、加工厂名称及代码、地址、认证产品名称、实施规则、产品认证标志、认证机构签章或签发人签字、生效日期及认证机构规定的内容。

    认证证书附件内容

a) 认证证书编号

b) 附件的变更号和生效日期

c) 认证证书覆盖的产品系列名称

d) 认证机构签章或签发人签字
    注：证书附件应按企业各自的命名规则描述认证证书所覆盖的产品系列名称。产品系列名称描述的详略程度仅需能够区分放射性水平不同的产品配方即可，且应与产品包装箱上标识的名称或产品编码对应,确保在市场监管认证产品、用户识别认证产品和企业加施认证标志时均能从认证证书中找到明确的界定。
	明确证书及证书的具体内容

	5.3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获得认证产品为同一单元内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从认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认证机构应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做补充检测或检查。认证机构确认扩展产品符合要求后，根据具体情况，向认证证书持有者颁发新的认证证书或补充认证证书，或仅作技术备案、维持原证书。产品抽样检测按本规则的4.2条要求执行。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获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内的新的产品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产品扩展申请。申请中应说明拟扩展产品使用的关键原料的种类、来源和使用量，经认证机构评定后实施扩展，必要时可进行工厂检查和/或抽样检测。

认证机构确认扩展产品符合要求后，向认证证书持有者更换认证证书。
	明确认证机构确认扩展产品符合要求后，向认证证书持有者更换认证证书。


	5.5认证范围的缩小


	当认证证书持有者提出不再保留某个已认证单元的认证资格时属缩小认证产品范围，原则上应提出书面申请，经确认后注销相应的认证单元。认证证书持有者应退还认证证书，同时停止在该认证单元的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


	当认证证书持有者提出不再保留某个已认证单元的认证资格时属缩小认证范围，原则上应提出书面申请，经确认后注销该认证单元的认证资格。认证证书持有者应退还相应认证证书，同时停止在该认证单元的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

当认证证书持有者提出不再保留某个已认证单元的某些认证产品的认证资格时，经确认后更换相应认证证书，同时停止在该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
	增加“当认证证书持有者提出不再保留某个已认证单元的某些认证产品的认证资格时，经确认后更换相应认证证书，同时停止在该产品上使用认证标志。”这种缩小认证范围的情况。

	6、认证标志使用的规定

	   6.2 加施方式和位置

可以采用国家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标志，或者采用印刷方式。如采用印刷方式，其使用方案应报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发放与管理机构核准，并须在标志下方印刷该产品的加工厂代码。
应将认证标志加施在最小销售包装、标签或产品本体的显著位置。使用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尺寸为3号至5号。
6.3相关要求
在加施认证标志的位置下方应注明其放射性水平类别，同时在产品说明书或标签上，依据相关标准注明放射性水平类别及使用范围。

	6.2 加施方式和位置

可以采用国家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标志，或者采用印刷/模压方式。如采用印刷/模压方式，其使用方案应报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发放与管理机构核准。

应将认证标志加施在最小销售包装、标签或产品本体的显著位置。使用标准规格认证标志的尺寸为3号至5号。
6.3相关要求
在采用印刷/模压方式加施认证标志的位置下方应注明其放射性水平类别，同时在产品说明书或标签上，依据相关标准注明放射性水平类别。

	标志加施方式增加模压方式，并去掉“并须在标志下方印刷该产品的加工厂代码。”

	
	
	
	


	
	1.抽样方法

每一个认证单元抽取1-2个样品，一式两份，每份不少于3kg。一份在工厂保存，另一份作为认证样品送指定检测机构检测。


	明确每个认证单元的抽样数量。
	

	附件2： 

瓷质砖强制性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2资源
    工厂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从事对产品放射性控制有影响的工作的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

	1.2资源
    工厂应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确保关键岗位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 

a) 识别与产品放射性控制有关的关键岗位人员的能力要求；

b) 上述人员应接受必要的培训；

c) 对上述人员的能力以及培训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保存适当的记录。

	明确关键岗位人员具备必要的能力及必要的培训。

	
	2.文件和记录

2.1工厂应建立、保持文件化的认证产品的放射性控制计划或类似的文件，以及为确保产品放射性控制的相关过程有效运作和控制需要的文件。

产品放射性控制计划应包括工厂产品放射性水平分类原则、方法和明细，关键原料的确定原则和控制要求，与关键原料相关的配比设计，必要时进行型式试验的规定，以及产品获证后对获证产品的变更（标准、工艺、关键原料种类、来源和配比等）、标志的使用管理等的规定。
	2.文件和记录

2.1 工厂应对产品放射性控制体系进行策划并形成相应的控制文件。该控制文件可以多种形式体现，如可对原有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进行补充完善，或单独形成放射性控制体系文件。无论以何种形式体现该控制文件，均应覆盖本附件的所有要求。

	明确工厂应对产品放射性控制体系进行策划并形成相应的控制文件。

	
	3、关键原料的采购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对关键原料的采购加以控制，确保其所带来的放射性核素含量不影响认证产品的放射性水平符合规定要求。

工厂对关键原料的贮存应做出妥善的安排，确保不会对工作人员造成人身伤害。

	3.关键原料的采购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对关键原料（或含关键原料的砖坯及粉料）的采购进行控制，确保其所带来的放射性核素含量不影响认证产品的放射性水平符合规定要求。

获得认证后，当关键原料的种类和来源发生变更时，在实施前应向认证机构申报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

工厂应对关键原料的贮存做出妥善的安排，确保不会对工作人员造成人身伤害。

注：关键原料通常指内照射指数IRa＞1.0、外照射指数Iγ＞1.3的富含放射性核素的原料，如锆英砂(ZrSiO4)。当产品的放射性水平达到或接近临近值时（内照射指数IRa＞0.9。外照射指数Iγ＞1.2）时，应对影响产品放射性水平的主要原料进行筛查，以确定是否还有除锆英砂(ZrSiO4)之外的其它关键原料。

	明确关键原料的范围，并增加注解来定义关键原料。另外，增加“获得认证后，当关键原料的种类和来源发生变更时，在实施前应向认证机构申报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


	
	4、 关键原料配比的变更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对关键原料配比的变更进行控制，确保关键原料配比的变更不会影响认证产品的放射性水平符合规定要求。

工厂应建立关键原料来源和配比等可能影响认证产品放射性水平符合规定要求因素的变更控制程序，认证产品的变更（可能影响认证产品放射性水平类别的变化）在实施前应向认证机构申报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

	4.关键原料使用的控制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对关键原料（或含关键原料的砖坯及粉料）的使用进行控制，确保认证产品的放射性水平符合规定要求。

 工厂应明确认证产品中每种关键原料在配方中的最大使用量。

 获得认证后，当关键原料相对于认证产品的最大使用量进行增量调整（可能提高认证产品放射性水平）时，在实施前应向认证机构申报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
	条款名称由“关键原料配比的变更”更改为“关键原料使用的控制”。并需要工厂应明确认证产品中每种关键原料在配方中的最大使用量及其变更的控制要求。


	
	5、放射性水平检测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以确保在以下情况发生时对认证产品的放射性水平进行检测：
1) 新产品定型时；

2) 生产工艺及关键原料有较大改变时；
3) 产品异地生产时。
工厂应对批量生产产品与检测合格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使产品持续符合规定要求。
	5.放射性水平检测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以确保在以下情况发生时对认证产品的放射性水平进行检测：

a) 生产工艺及关键原料有较大改变时；

b) 每年至少对放射性水平最高的认证产品进行一次检测。
工厂应对批量生产产品与检测合格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以确保认证产品放射性水平持续符合本规则规定的标准要求。

	增加“每年至少对放射性水平最高的认证产品进行一次检测”；减少两种情况下需要对认证产品进行放射性水平检测。

	
	6、最终产品放射性水平的出厂确认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对认证产品放射性水平是否符合规定要求进行出厂确认，并保存相应的记录。
	6.最终产品放射性水平的出厂确认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对认证产品放射性水平、包装或标签上明示的产品系列名称、认证标志等相关标识是否与认证证书信息及相关规定一致进行出厂确认。
	明确最终产品放射性水平的出厂确认要求。

	
	7、不合格品的控制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确保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产品应进行适当的处置，并保存对不合格品的处置记录。
	7.不合格品的控制
工厂应建立和实施文件化的程序对不合格品进行控制，包括：

a) 发现潜在不合格品的途径；

b) 对已确认的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产品不能加施认证标志，并保存对其的处置记录。


	提出“发现潜在不合格品的途径”


	
	9、产品标识

    工厂应按实施规则要求将强制性认证标志加施在最小销售包装、标签或产品上，并在加施认证标志的位置下方同时注明产品放射性水平类别。对于放射性水平为B类的瓷质砖，应在最小销售包装/标签或说明书上有文字说明其不可用于住宅、老年公寓、托儿所、医院和学校等I类民用建筑的内饰面。


	9.产品标识

    工厂应按实施规则要求将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加施在最小销售包装、标签或产品上，并在采用印刷/模压方式加施认证标志的位置下方同时注明产品放射性水平类别。对于放射性水平为B类的瓷质砖，应在最小销售包装/标签或说明书上有文字说明其不可用于住宅、老年公寓、托儿所、医院和学校等I类民用建筑的内饰面。
	仅对采用印刷/模压方式的提出在加施认证标志的位置下方同时注明产品放射性水平类别。

	
	
	
	

	
	
	
	

	
	
	
	

	
	
	
	

	
	
	
	

	
	
	
	

	
	
	
	

	
	
	
	

	
	
	
	


附录：陶瓷砖产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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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质 量 认 证 中 心
	CQC/GDCP(F01).04(1/1)

	
	陶瓷砖产品描述（申请人填）
	

	1. 1陶瓷砖产品类别：                    申请编号：            
1．2 商标：                                                   

2． 放射性水平：         A类   □          B类   □
3．1产品系列名称：

3．2 同一申请单元中产品差异

                                                                    


授权人签章：                 

     











日      期：                
4．1产品原材料概况：

  产品系列名称：

	序号
	原料名称
	原材料来源

[产地和/或矿区号]
	放射性核素含量

[内、外照射指数]
	投放比例（%）

[可填写范围]
	备注

	1
	硅酸锆或锆英砂
	
	
	
	

	2
	粘土
	
	
	
	

	3
	长石
	
	
	
	

	4
	含锆颜料
	
	
	
	

	5
	其他
	
	
	
	


注：1.关键原料配比相近的产品可以填写在同一表格中即产品系列名称可以多个并列填写；

    2.含锆颜料为：普黄、钒兰、锆铁红，应填写颜料厂家名称，含锆原料的产地和矿区号或放射性核素含量。

4.2               系列产品（放射性水平最高）原材料概况：

产品系列名称：

	序号
	原料名称
	原材料来源

[产地和矿区号]
	放射性核素含量

[内、外照射指数]
	投放比例（%）

[可填写范围]
	备注

	1
	硅酸锆或锆英砂
	
	
	
	

	2
	粘土
	
	
	
	

	3
	长石
	
	
	
	

	4
	含锆颜料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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